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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解释

——兼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的修改

◆张亚雪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为响应«马拉喀什条约»的号召,我国新«著作权法»当中对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

改,但修改之后的条文对于“受益主体”“被授权主体”“无障碍格式版”的具体类别,以及是否应当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

前置条件等问题上依然不明确.与此同时,与«著作权法»为根据的相关条例还未进行同步修改.本文通过对上述问

题的现有研究的分析,提出受益主体应当限于阅读障碍者本人,被授权主体限于主管部门授权,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

前置条件等具体适用建议,并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的修改对上述建议加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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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后在第二十四条第(１)款第(十

二)项中明确规定了有关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 新法

修改之举，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作为《马拉喀什条约》的缔约国，为响应该

条约的要求，需要与其相关规定保持立法上的一致；第二，

我国阅读障碍者不在少数，而无障碍阅读市场的发展并不繁

荣，目前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阅读作品的主要有残疾人

联合会、盲文出版机构、公共图书馆，难以实现其多样化的

需求；第三，我国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意味着，除了普通

阅读市场繁荣发展外，无障碍阅读市场也应当有更进一步的

发展。

鉴于此，２０２１年新《著作权法》修改出台之后，对该部

分内容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然而修改之后的规定依然存

在不明确、界定不清晰等问题，为此，我国亟需提出更加合

适的解释建议，以指导司法实践。 另外，以《著作权法》为

根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未作相应修改，为了

能够与新法保持一致，更好地解决相关纠纷，需在相关条例

中对新法当中不明确的概念、表述进行明确。 因此，本文

通过对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适用困境的探析，得出具有

针对性的解释，并据此提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六条修改的建议。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适用困境

现行《著作权法》扩大受益主体的修改举措进一步彰显

了立法的人文关怀，是立法伦理基础上的夯实。 然而，在

配套性法律解释尚未出台之际，现行《著作权法》言简意赅

的表达亟需学理上的进一步解释，否则将有碍于合理保障居

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文化权益。

“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这一规定当中，首先，对于具体的受益主体没有

进行明确的规定；其次，对“提供者”包括哪些主体、有什

么样特殊的要求并无规定；最后，关于“提供已经发表的作

品”当中作品的种类有无限定，即“无障碍格式版”的类型

包括哪些、是否需要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这一前置条件的规

定也尚不明确。

(一)受益主体无明确定义和范围

如前文所述，合理使用条款当中所列举了使用作品的特

殊行为，在这样的表达里，缺乏对受益主体的相关规定。

根据《马拉喀什条约》的相关规定，受益人包含盲人，

有视觉缺陷、知觉障碍或阅读障碍的人，以及在其他方面因

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或不能集中或移动目光正常阅

读的人。 有学者认为，模糊不清的部分有必要在后期修改

相关实施条例时，参考一些国外经验予以明确界定。 而学

者蔡斐则主张，相关修改应当适用《马拉喀什条约》当中的

规定，并结合相关残疾标准进行穷尽列举，以避免司法实践

中对认定范围缩小或扩大。 另外，学者陈虎主张，阅读障

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受益主体除了阅读障碍者本人之外，还

应包括其代理人以及无障碍版本的部分“提供者”。

(二)作为“提供者”的被授权主体应否需要扩大

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当中没有对“提供者”进行具

体的规定，根据《马拉喀什条约》规定，“被授权实体”是

指得到主管部门的授权或承认，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

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实体，也包含提供相同服务的

机构或非营利组织。 在我国，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盲文

图书馆等机构可以向盲人提供盲文版等无障碍格式版，属于

被授权实体。 是否与条约保持一致，应结合我国实际，考

虑如何综合运用行政法对被授权实体进行有效保护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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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利华等人考虑到我国无障碍阅读市场的发展动力

不足，认为有必要突破《马拉喀什条约》中关于“非营利

性”的要求，在现有的残联、盲文出版机构、公共图书馆等

主体之外增加其他的市场主体，以允许间接营利的方式刺激

该市场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主张应当坚

持非营利的属性，只允许由法律授权的主体来提供作品，扩

大主要通过适当放宽提供主体的资格审查来实现。

(三)关于“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理解困境

关于商业不可获得性的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当

中已经引入，但针对的是避开技术措施的问题，而在合理使

用条款当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对此，国内学者持有不同

的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为了促进我国无障碍出版行业的发展，

需加大著作权的让渡力度，商业可获得性的引入会增加对合

理使用情形认定的限制。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并无此类立法

传统和基础，新增此要求反而会徒增不便。 而持相反观点

的学者则认为，引入商业可获得性前置条件，有利于对原有

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能更好地平衡专有权利人在内的各方利

益。 可见，前者考虑到发展无障碍阅读市场的需要，而主

张放宽对合理使用的条件限制，让著作权人让渡部分利益以

帮助该市场的发展；而后者考虑到了对著作权人专有权，希

望通过鼓励创新的手段刺激该市场的发展。

二、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解释

(一)受益主体应当限定为阅读障碍者本人

《马拉喀什条约》规定了三类受益主体，但在理解、修

正一个条文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就该条文进行考量，还需统

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体系化解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需要修

改、该如何修改。

针对阅读障碍者的代理人这一受益主体，在《民法典》

中有关于代理人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授权行为构成了代

理权的核心，阅读障碍者将其相关权利授予给代理人行使

时，看似其代理人也是受益主体，实际上代理人只是在完成

其代理行为。 一旦代理行为完成、代理关系结束，代理人

的身份就不复存在。 因此，对于代理人仅使用代理条款予

以保护即可，倘若也纳入受益主体的范畴内，会将问题复杂

化。 同时在《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１)款第(一)项中的

规定也具有保护代理人的可能性和空间，比如制作无障碍格

式版，这里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使用的行为是否属于

“为个人”这一目的，存在解释的可能性。 阅读障碍者有

很多事自己不方便做，此时由亲属帮忙完成是必要的。 因

此，在立法上，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个人”的含义，对阅读

障碍者代理人这一受益主体进行保护，而无需再借助阅读障

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解释来进行，如此一来，不仅在理论上

兼顾了体系化解释，使对各项权利的保护各得其所，避免冗

余，而且在实践中也做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避免因权利

保护的重复导致法律适用难度加大和案件判决结果不一。

(二)被授权主体限于主管部门授权主体

我国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作品的主体主要包括残疾

人联合会、盲文出版机构以及公共图书馆，但一方面，从无

障碍阅读版本转换的专业性考虑，并非所有的残联、残协都

具此能力，需要允许更具专业性的市场主体进入该行业；另

一方面，无障碍阅读版本制作花费的成本更高，对于逐利性

的市场主体而言，无障碍阅读市场并不是实现其营利目的的

最佳选择。 综上，让市场主体能够成为阅读障碍者合理使

用条款的被授权主体，借此降低制作成本，进而吸引更多市

场主体已然成为迫切需求。 同时，根据《马拉喀什条约》

的相关规定，被授权主体应当是经政令允许的、以非营利方

式提供无障碍阅读作品的主体，但一个行业的市场开拓和发

展，经济利益的驱动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本文认为摒弃《马拉喀什条约》对被授权主体非

营利性的限定，在现阶段对于促进我国无障碍阅读市场的发

展是必要的。 一方面，在相关部门授权、对某一个市场主

体进行资格审查的时候，更多的是考量市场主体的业务经营

范围与无障碍阅读领域的关联性、对该市场的介入程度、对

作品转化的专业性和技术能力等，以上因素与该市场的发展

和读者需求满足均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由主管部门通过

对被授权主体和对阅读障碍者本人的文化方面的补贴，控制

这些企业提供的无障碍作品的价格，通过这样的迂回手段，

在保护阅读障碍者的同时，又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实

际上是“一箭双雕”的做法。 综上，对于“被授权主体”的

范围，只需要保证由主管部门授权的要求即可，立法中希望

通过非营利性进行保障的部分，由主管部门通过严格的审查

达到即可，在具体的协调保障机制上，采用多重协调保障机

制便可。

(三)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前置条件

《马拉喀什条约》当中允许缔约方可以引入商业不可获

得性，我国《著作权法》在避开技术措施的相关条款中也确

实将“商业不可获得性”作为前置条件，目的是保护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本文认为对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

用条款，在进行相关法律修改时也应当引入。《伯尔尼公

约》和各国立法均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认为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在公平合理的限度内允许他人自由、无偿地使用作

品。 可见，合理使用条款的出现，本质上是为了平衡著作

权人的专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这在《著作权法》第二十四

条第(１)款的一般性规定当中有明确的表现。

关于商业可获得性是否作为前置条件，若持否定态度，

意味着对于能够在无障碍阅读市场中从商业渠道以合理条件

获取的无障碍阅读作品的获得也属于合理使用，但若仅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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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作品面向的市场和服务的对象是阅读障碍者，就当然认

为这部分著作权人应当让渡利益给阅读障碍者，这对著作权

人而言是不利的。 况且如果上到国家层面、下到市场层

面，都持此态度，会打击市场上有志于该事业的一批著作权

人，这无异于无障碍阅读市场的整体发展。 鉴于此，本文

主张应当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前置条件，以避免对阅读障碍

者合理使用条款的限定过于宽泛，导致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

权益。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的修改建议

根据前述分析，在新《著作权法》当中，关于阅读障碍

者的合理使用条款存在一些不明确的情况，针对某些争议和

模糊之处，有必要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修改中加

以明确。 因此，本文基于文章第三部分的适用建议，对该

条例第六条中有关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部分提出以下修改

建议。

第一，对于原来已有的表述要进行修改，将“盲人”改

为“阅读障碍者”，将“独特方式”改为“无障碍方式”，将

“文字作品”改为“作品”，并且增加商业不可获得性这一

前置条件。 第二，额外增加一款，规定受益主体限于阅读

障碍者本人以及列举具体授权主体。 具体落实下来，即在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修改时，其第六条第

(六)项应当作出如下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经法律法规

授权，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

表的作品，而该作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并对该条增

加第(二)款，附加规定该条所涉及的具体授权主体，明确受

益主体限于阅读障碍者本人。

参考文献:
[１]谢晴川,何天翔．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开放化路径———以“中

间层次”一般条款的引入为中心[J]．知识产权,２０１９(０５):５８Ｇ６９．
[２]陈虎．阅读障碍者著作权合理使用条款解释[J]．苏州大学学报(法

学版),２０２２,９(０１):１１０Ｇ１２２．
[３]蔡斐,王啸洋．«马拉喀什条约»与我国著作权法的衔接[J]．青年记

者,２０２１(２３):７７Ｇ７９．
[４]王清,邹卉．实施«马拉喀什条约»的域外立法与我国阅读障碍者版

权例外制度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２０２１(０８):１０１Ｇ１０７．
[５]杨利华．«马拉喀什条约»与我国著作权限制制度之完善[J]．中国

出版,２０２１(２３):１０Ｇ１５．
[６]鲁甜．数字环境下我国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的构建[J]．图书馆

论坛,２０２２,４２(０２):１５０Ｇ１６０．
[７]贾小龙．«马拉喀什条约»规范解析及其实施建议———写在我国批

准该条约之际[J]．残疾人研究,２０２１(０４):２７Ｇ３５．
[８]王利明．论民法典代理制度中的授权行为[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０５):２Ｇ１１．
[９]陈颖．用户创造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定位、困境及出路———以«著作

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切入点[J]．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０１):９７Ｇ１０４．
[１０]王迁,陈绍玲．落实«马拉喀什条约»背景下“被授权实体”的协调

保障机制研究[J]．中国出版,２０２１(２３):５Ｇ９．

作者简介:

张亚雪(１９９６－),女,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法律.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